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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新聞稿    

   發稿日期：112年9月27日 

   發稿單位：主任檢察官辦公室（一） 

   聯 絡 人：蔡國禎 

   聯絡電話：06-2282111轉625   

 

增進檢察經驗交流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召開

112年度訴訟轄區一、二審檢察官業務研討會 

   本署為增進訴訟轄區各檢察機關間之經驗交流及精進檢察業

務事項，以提升辦案品質與偵查效能；並強化打擊詐欺、防制貪瀆、

遏止重大危害社會治安案件及 113 年總統副總統、立法委員選舉

查察作為，於本（112）年 9 月 22 日、23 日，召開 112 年度訴訟

轄區一、二審檢察官業務研討會。 

    會議由檢察長朱家崎主持，法務部指派檢察司郭永發司長代

表部內長官蒞臨指導，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張清雲、臺灣高等檢

察署主任檢察官張秋雲亦聯袂出席。並邀集轄區臺南、嘉義、雲林

地檢署，鍾和憲、陳松吉、戴文亮檢察長暨所屬一、二審（主任）

檢察官五十餘人與會。 

    朱檢察長於致詞時，語重心長呼籲轄區各地檢署，對於偵辦幫

助詐欺、洗錢之偵查作為，須審慎考量一般國人經驗與論理法則，

恪盡檢察官之客觀義務，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情形均應一律注意，

必要時須傳喚被害人到庭說明，翔實勾稽調查卷證資料，始得偵結

案件，俾樹立檢察機關之司法威信，用以獲取民眾之信賴；而郭永

發司長除轉達部長對雲嘉南地區基層檢察官辛勞努力勗勉之意，

更翔實介紹、提示當前法務部各項檢察行政重點業務；此外，兩位

張主任檢察官並分別對轄區一、二審辦理各項檢察業務成果表達

高度肯定，且分享傳承個人檢察生涯所累積之寶貴辦案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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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次議程主要針對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之「懲詐」作為、偵

辦賄選、重大貪瀆案件經驗分享，作專題案例報告；並就加強上訴、

再議案件等業務聯繫；統合轄區檢、警、調及廉政單位選舉查察職

能；有效發揮業務檢查功能等議題進行充分意見交流與全盤性溝

通研討。晚宴時，由蔡碧仲政務次長與全體參加同仁，一起在幽默、

歡愉又感性之氛圍環境中，進行深度心得分享；翌日則至鄰近之故

宮南院進行知性參訪。本次會議成果豐碩，並於中午順利圓滿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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